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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地点：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花安路 1008 号公司会议室 

会议时间：2024年 9月 30日下午 14:30 

（一）现场会议 

1、召开时间：2024 年 9月 30日下午 14:30，其中 14:00-14:25，与会股东代表

签到，领取会议材料；14:30会议开始。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玉珍先生 

（二）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交易系统平台：2024年9月3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2024年 9月 30日 9:15-15:00。 

 

会议议程： 

一、14:30现场会议正式开始，报告现场股东到会情况 

二、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三、宣读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四、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提问 

五、宣布现场到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六、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七、现场投票表决 

八、统计、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九、宣布休会、并等待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回传网络投票和最终投票结果宣

读表决结果 

十、宣布本次股东大会最终投票结果 

十一、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二、律师宣读见证法律意见 

十三、董事及相关人员在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四、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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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的顺利

进行，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会议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依法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的律师和董事会邀请参会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

法拒绝其他人员入场。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务必在会议召开前到达会场，并持如下文件办理

会议签到手续： 

   1、自然人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票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1）、委托人股票

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

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票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以上复印件须加

盖公司公章）。  

四、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五、要求发言的股东，可在大会审议议案时举手示意，得到主持人许可后进行发言。股

东发言时应首先报告姓名和所持公司股份数，股东应在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有直接关系

的范围内展开发言，发言应言简意赅。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除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

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议案表决开始后，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 

六、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表决。现场股东以其持有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对于非

累积投票议案，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 、“弃权”三项中任选

一项，并以打“√”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无效票，作弃权处理；对于累积投票议案，独

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及监事的选举实行分开投票方式，每位股东有权取得的投票权数等于其

所持有的股份乘以其有权选出的该议案应选人数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该议案下的候选

人。 

七、会议期间谢绝个人录音、拍照及录像，对干扰会议正常程序、寻衅滋事或侵犯其他

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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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变更为现金

收购资产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加快交易进程、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

方充分讨论后，公司计划终止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并拟调整为以现金方式收购苏州郎克斯精密五

金有限公司 45%的股权、江苏朗迅工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55.2%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现金收购资产”）。本次现金收购资产完成后，公司将控制苏州郎克斯 55%

股权、江苏朗迅 65.2%股权。 

与本次变更调整前的交易方案相比，此次变更调整将降低收购股权的比例，

减少交易标的，减少交易金额，支付方式由发行股份变更为现金收购，并取消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调整

后的现金收购资产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变更调整后，公司本次现金收购资产的交易事项将不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但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现金收购资产的交易事项将

按照资产收购程序继续推进。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哈森股份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并变更为现金收购

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3）。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予以审议。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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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现金收购资产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以合计支付 35,832.00 万元现金方式购买：（1）周泽臣、苏州晔煜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永强和王永富 4 名股东持有的苏州郎克斯精密

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郎克斯”）45%股权；（2）河南省朗迅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江苏朗迅工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55.2%(以下简称“江

苏朗迅”)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控制苏州郎克斯 55%股权和江苏朗迅

65.2%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哈森股份关于现金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4）。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予以审议。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